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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补充完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简表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社局，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人社局，市医疗保险中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使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服务项目签约管理工作适应新情况、新需求，我局根据《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云南省老年病医院基本标准（试行）等13类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通知》（云卫医发〔2016〕3号），对《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服务项目签约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昆人社通〔2015〕212号）中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简表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补充完善后的标准简表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附件：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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